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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佔領與取得主權的差別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1年頭一日馬英九在「中華民國一百年」的元旦文告中，提到二次大戰日本戰

敗，台灣重回中華民國的版圖。講到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就使人聯想起盟軍遠東統

帥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正式表示投降後所發布的第一號命令。 

  麥克阿瑟將軍所發布的軍事命令，有關台灣的部分是：「在中國（滿州除外）、台

灣及法屬印度支那北緯十六度以北部分的前日軍指揮官與一切陸、海、空及後備部隊，

均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 

  這項軍事命令，凸顯盟軍委任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接受在中國與台灣地區的日軍

投降，以及對這些地區進行暫時的軍事佔領與管理；所以，1945年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

權軍隊進駐台灣，算是合法的軍事佔領。但在此特別要強調的是這款軍事佔領，並不代

表日本讓渡台灣的主權給中國。 

  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任何有關戰後領土移轉歸屬的約定，均須明文規定在由戰勝國

與戰敗國共同締結的和平條約中，始能發生國際法的效力。這就是1952年生效的《舊金

山和約》之所以成為二次大戰的同盟國處理台灣領土歸屬問題的權威性條約的法理基

礎。 

  事實上，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已經聲明放棄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主權及領

土要求，並沒有提到台灣歸屬哪一個國家。同一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台北和

約》，確認《舊金山和約》放棄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也沒有提到台灣主權的歸屬。 

  但是，馬氏政府卻以1945年台灣已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事實管轄下，日本又在1952年

簽署《台北和約》後放棄台澎的任何權利或名義，中華民國在台灣經過長期且有效的事

實管轄後，自然取得台灣的主權。 

  當初受盟軍統帥委任的軍事佔領，在日本於《舊金山對日和約》放棄台灣以後，在

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持續的戒嚴壓迫統治下，就失去合法性與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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